高雄市立高雄高商103學年度第1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3年9月12日（星期五）下午12：10

地點：第一研討室
主持人：張校長輝正                              紀錄：俞沁懷
出席者：如簽到表
1、 主席致詞
1、 本次會議內容係屬保密案件，請各委員確遵保密規定，會議及個案資料於會後收回銷毀。

2、 本次會議出席人數過半數，已達開會標準。
2、 工作報告

1、 103學年度第1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由學務處謝靜蕙主任擔任，設置委員21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14人)佔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名單及工作職掌如附件1。
2、 本次會議討論103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會中決議後呈核鈞長通過後實施。
3、 提案討論

案由一：案件編號764748事件於103.7.17召開性平會議，會中決議成立調查小組針對本事件進行調查；本校於103.7.30收到被行為人學校之被行為人所提出之不願申請調查訪談紀錄，案件編號764748是否予以結案？
說明：被行為人或法定代理人認為全案已交由司法單位處理，靜待司法調查結果，不願由學校提出申請調查，依103年6月4日高市教特字第10333624500號函轉有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願意申請調查處理及陳報釋疑，請參閱附件2。
決議：
1、 因本校已於103.7.30收到被行為人學校之被行為人所提出之不願申請調查訪談紀錄，依103年6月4日高市教特字第10333624500號函轉有關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願意申請調查之處理及陳報相關疑義之說明辦理，被行為人學校之處理人員協助做成紀錄，並參照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17條第1項之規定，確認後簽名或蓋章後，函送通知本校，故本案不啓動調查小組調查，建議予以結案。
2、 本年度已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各科教學，加強性行為、網路交友、網路上之性別關係及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防治宣導，藉以加強學生性別平權觀念；另定期於週會或朝會時實施相關性別平等教育之宣導，以尊重兩性平權教育，相關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活動已列入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中。
案由二：討論103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草案，請審查。
說明：本計畫由學務處參考彙整相關處室學年度相關活動後研擬，請各處室確認學年度辦理之活動項目。

決議：相關活動辦理經出席委員審議，修正後通過。
4、 臨時動議
1、 委員楊若梅老師提議：中正大樓5樓及自強大樓5樓為本校校園安全死角區，是否可以加強巡查，以維安全。

2、 學生代表：廣設大樓地下室靠近厠所地方及視廳室疑似曾出現陌生人，似乎有不安全的地方。
主席答覆：針對這二個地方，不管是老師或同學，均應建立安全管理及反應機制，隨時提高警覺，另外請同學亦互相提醒，若發現可疑之人，應立即反應，學校也會請教官室規劃巡查路線，並重新檢視校園安全死角問題，設立標誌提醒同學，以維護學生及校園安全。
伍、主席結論
感謝所有委員出席參與本日會議， 103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於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後正式實施。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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